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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走势图 

关于促进新能源汽车销售的政策解读与量化测算 
 

2019 年 6 月 6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商务部，联合发布《关
于印发<推动重点消费品更新升级，畅通资源循环利用实施方案（2019-2020
年）>的通知》 
 
针对促进新能源汽车销售的两大要点进行解读： 
【政策要点一】：各地不得对新能源汽车实行限行、限购，已实行的应当取
消 
 
解读： 
1） 对比放开新能源指标限制的一线城市——深圳与上海的新能源汽车保

有量渗透率，可以测算出北京当前 42 万排队人数中，约 26 万为刚性
需求，约 16 万为透支性需求。 
 

2） 考虑到 2020 年北京汽车保有量规划目标为 630 万，2018 年保有量已
达 608.4 万，合计指标空间 21.6 万，其中新能源汽车指标只有 12 万，
相较于 26 万新能源汽车的已有刚性需求再叠加每年超过 6 万的增量刚
性需求，全面放开指标限制的政策压力很大，假设 2019 年全面放开新
能源指标限制，那么 2019 年北京将至少新增 32 万辆新能源汽车，汽
车保有量将一次性突破 640 万辆，与规划政策的 630 万底线冲突，我
们认为短期内全面放开的概率较小，阶段性递增指标的可能性较大（一
年增加 4-8 万个，中位数取 6 万）， 2020 年后有可能全面放开，具体
政策落实仍需持续跟踪。 

  
【政策要点二】：2020 年底前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公交、环卫、邮政、
出租、通勤、轻型物流配送车辆使用新能源或清洁能源汽车使用比例达到 
80% 
 
解读： 
1）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地区与汾渭平原属于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地

区；公交、环卫、邮政、出租、通勤、轻型物流配送车等可归类为运营
类乘用车、客车与专用车。 
 

2） 未考虑刺激政策的自然增量：2019 年与 2020 年预计大气污染防治重点
地区的服务领域新能源车分别 35.79 万辆与 48.1 万辆。 

 

3） 刺激政策带来的增量：如果分 2 年（2019 年与 2020 年）完成 2020 年
底前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地区服务领域新能源汽车使用比例达 80%的目
标，其中 2019 年服务领域新能源汽车使用比例达 70%可带来增量 5.97
万辆，2020 年完成服务领域新能源汽车使用比例达 80%可带来增量
16.03 万辆，2 年合计可带来增量 22 万辆。 

 
预计本次政策实施后，2019 年将增加新能源汽车合计约 12 万辆（假设北
京新增 6 万辆指标+重度污染防治地区 5.97 万辆），2020 年增加约 22 万
辆（假设北京新增 6 万辆指标+重度污染防治地区 16.03 万辆），我们认为
刺激政策将有效对冲补贴退坡对新能源汽车销量的负面影响，维持 2019
全年 160 万左右销量的判断。当前锂电池行业已进入历史估值底部区域，
假设本次政策实施到位，行业基本面也将得到修复，板块性配置时机将会
到来，重点关注行业龙头类标的：动力电池龙头【宁德时代】、负极龙头【璞
泰来】（与机械组联合覆盖），隔膜龙头【恩捷股份】（与化工组联合覆盖）、
电解液龙头【天赐材料】，强阿尔法类标的：【亿纬锂能】、【欣旺达】（电子
组覆盖）。 
 
风险提示：新能源指标放开不及预期，新能源车销量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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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事件 

2019 年 6 月 6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商务部，为进一步推动重点消费品更新
升级，畅通资源循环利用，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联合发布《关于印发<推动重点消费

品更新升级，畅通资源循环利用实施方案（2019-2020 年）>的通知》(发改产业〔2019〕

967 号。 

文件中针对促进新能源汽车销售主要有两大政策要点，一是取消新能源汽车限购与限行、

二是 2020 年前大气污染重点防治区域新能源汽车使用比例超过 80%。 

【政策要点一】：大力推动新能源汽车消费使用。认真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各地不

得对新能源汽车实行限行、限购，已实行的应当取消。鼓励地方对无车家庭购置首辆家用
新能源汽车给予支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停车费等方面给予新能源汽车优惠，探索设立

零排放区试点。 

【政策要点二】：加快更新城市公共领域用车。推动城市公共领域车辆更新升级，加快推

进城市建成区新增和更新的公交、环卫、邮政、出租、通勤、轻型物流配送车辆使用新能

源或清洁能源汽车，2020 年底前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使用比例达到  80%。鼓励地方加

大新能源汽车运营支持力度，降低新能源汽车使用成本。 

针对这两大要点，我们做出如下解读： 

 

1.2. 政策解读 

1.2.1. 政策要点一解读：北京取消限购短期将带来 26 万刚需增量，但政策推进压力较大  

当前我国只有北京仍然对新能源汽车指标有限制，一年指标量为 6 万，上海、深圳、广州、
杭州、天津等限购城市均已放开， 因此政策真正有影响的只有北京，探究具体的影响需

要解答两个问题：1）新能源汽车指标未放开前抑制的需求量到底有多少？2）北京的新能

源政策如何放开？ 

表 1：主要汽车限购城市明细 

 
传统燃油车 新能源汽车 

北京市 摇号，2019 年指标 4 万 排队配额，2019 年指标 6 万 

上海市 竞价拍卖 不限 

深圳市 摇号（4 万）+拍卖（4 万） 不限 

广州市 摇号（6 万）+拍卖（4 万） 新能源不限，节能车 1.2 万/年 

杭州市 摇号（6.4 万）+拍卖（1.6 万） 不限 

天津市 摇号（5 万）+拍卖（1 万） 不限，节能车 1 万/年 

资料来源：各政府网站，天风证券研究所 

核心结论： 

1） 对比放开新能源指标限制的一线城市——深圳与上海的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渗透率，可

以测算出北京当前 42 万排队人数中，约 26 万为刚性需求，约 16 万为透支性需求。 

2） 考虑到 2020 年北京汽车保有量规划目标为 630 万，2018 年保有量已达 608 万，新能

源在未来 2 年规划指标为 12 万，相较于 26 万新能源汽车的已有刚性需求再叠加每年

超过 6 万的增量刚性需求，全面放开指标限制的政策压力很大，假设 2019 年全面放开
新能源指标限制，那么 2019 年北京将至少新增 32 万辆新能源汽车，汽车保有量将一

次性突破 640 万辆，与规划政策的 630 万底线冲突，我们认为短期内全面放开的概率

较小，阶段性递增指标的可能性较大（一年增加 4-8 万个，中位数取 6 万）， 2020

年后有可能全面放开，具体政策落实仍需持续跟踪。 

根据北京中小客车指标系统数据，2019 年 4 月新能源汽车指标排队人数已达 42 万人，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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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不能将北京新能源汽车指标排队人数简单看作刚性需求，理由：不同于燃油车抽
签方式，北京新能源指标获得方式为排队获得，而每年指标数均为 6 万，因此消费者可以

计算出排队等待时间，从而将未来需求透支，提前加入排队队伍。 

一旦放开指标限制，透支需求将会回归，真正在短期释放增量的为刚性需求。 

 

图 1：北京市新能源汽车牌照指标数与申请数（辆） 

 

资料来源：北京小客车指标管理系统，天风证券研究所 

 

对比同样为一线城市的上海与深圳，由于放开新能源汽车牌照限制，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渗

透率远高于北京。截至 2018 年，北京机动车保有量为 608 万，新能源汽车保有量为 23.61

万辆，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渗透率为 3.9%，而同期上海渗透率为 5.8%，超过北京接近 2Pct，

深圳渗透率为 8.1%，超过北京 2 倍，差距巨大。 

截至 2018 年北京被抑制的新能源汽车刚需约 26 万。对照上海，假设北京未设置新能源汽

车牌照限制，2018 年保有量应当为 35 万辆，抑制刚需为 12 万辆。对照深圳，2018 年保
有量应当接近 50 万辆，抑制刚需 26 万辆。从燃油车获得方式上，上海为竞价，深圳一半

为竞价一半为摇号，北京为摇号，车牌中签率上看，上海由于是竞价拍卖，中签率远高于

深圳与北京，从每年车牌投入放绝对值上看，上海投放数量最多，北京在 2018 年之前与
深圳指标投放力度类似。整体比较，北京燃油车指标控制与深圳更接近，我们认为放开新

能源指标后，北京的新能源渗透率有望超过 8%，对应抑制的刚性需求约 26 万，透支性需

求约 16 万。 

表 2：2018年一线城市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渗透率 

 
机动车保有量（万辆）  新能源汽车保有量（万辆） 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渗透率 

北京 608 23.61 3.9% 

上海 413 23.98 5.8% 

深圳 337 27.27 8.1% 

对照上海：截至 2018 年北京抑制需求量约 12 万 

对照深圳：截至 2018 年北京抑制需求量约 26 万 

资料来源：各政府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 2：北上深新能源中签率对比  图 3：北上深新能源汽车指标数对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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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三地小客车指标系统，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三地小客车指标系统，天风证券研究所 

 

根据《北京市“十三五”时期交通发展建设规划》目标，2019 年机动车保有量控制在 620

万以内，2020 年机动车保有量控制在 630 万以内，以 2018 年 608.4 万保有量计算，2019

年指标空间为 11.6 万，2020 年为 10 万，合计为 21.56 万，其中新能源汽车指标只有 12

万，相较于 26 万新能源汽车的已有刚性需求再叠加每年超过 6 万的增量刚性需求，全面

放开指标限制的政策压力很大，假设 2019 年全面放开新能源指标限制，那么 2019 年北京
将至少新增 36 万辆新能源汽车，汽车保有量将一次性突破 640 万辆，与规划政策的 630

万底线冲突，我们认为短期内全面放开的概率较小，阶段性递增指标的可能性较大（一年

增加 4-8 万个）， 2020 年后有可能全面放开，具体政策落实仍需持续跟踪。 

表 3：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十三五”控制规划 

 
机动车保有量 指标空间 新能源指标 燃油车指标 

2018 年 608.4 万 
   

2019 年 控制在 620 万以内 11.6 万 6 万 4 万 

2020 年 控制在 630 万以内 10 万 6 万 4 万 

合计  21.6 万 12 万 8 万 

资料来源：北京市交通委，天风证券研究所 

 

1.2.2. 政策要点二解读：2 年合计带来污染重点防治区域 22 万增量 

为探究此举可带来多少新能源汽车增量？我们需要对 2020 年底前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地区

服务领域新能源汽车使用比例达到 80%进行增量测算。  

核心结论如下： 

1）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地区与汾渭平原属于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地区；新能源车中

运营类乘用车、客车与专用车属于服务领域。  

2）未考虑刺激政策的自然增量：2019 年与 2020 年预计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地区的服务领

域新能源车分别 35.79 万辆与 48.1 万辆。 

3）刺激性政策带来的增量：如果分 2 年（2019 年与 2020 年）完成 2020 年底前大气污

染防治重点地区服务领域新能源汽车使用比例达到 80%的目标，其中 2019 年服务领域新

能源汽车使用比例达到 70%可带来增量 5.97 万辆，2020 年完成服务领域新能源汽车使用

比例达到 80%可带来增量 16.03 万辆，2 年合计可带来增量 22 万辆。 

具体探究方法如下： 

1）对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地区进行界定，并统计出此地区出租车数量占全国出租车数量的
比例，用于后续在计算得到全国服务领域新能源车保有量时推算此地区服务领域新能源车

保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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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服务领域新能源车进行界定，将新能源车分为运营类乘用车、非运营类乘用车、客
车、专用车四个车型，并根据历史数据与我们预测的产量数据分别推算并加总运营类乘用

车、客车、专用车三个车型 2019 年与 2020 年的保有量作为全国服务领域新能源车保有

量。 

3）未考虑刺激政策的正常情况下， 2019 年与 2020 年预计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地区的服务
领域新能源车占比为 60%（与 2018 年全国新能源网约车占全国网约车的比例一致）；考虑

刺激政策下，2019 年底前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地区服务领域新能源汽车使用比例达到 70%，

2020 年底前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地区服务领域新能源汽车使用比例达到 80%。以此推算

2019 年与 2020 年对于服务领域新能源汽车可带来的增量空间。 

具体测算如下： 

首先，哪些地区属于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地区？我们认为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地区与

汾渭平原属于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地区。根据 2018 年 6 月 27 日《国务院关于印发打赢蓝天

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中所划分的重点区域，我国 3 大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地区分别

为： 

1）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包含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石家庄、唐山、邯郸、邢台、保定、
沧州、廊坊、衡水市以及雄安新区，山西省太原、阳泉、长治、晋城市，山东省济南、淄

博、济宁、德州、聊城、滨州、菏泽市，河南省郑州、开封、安阳、鹤壁、新乡、焦作、

濮阳市等； 

2）长三角地区，包含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 

3）汾渭平原，包含山西省晋中、运城、临汾、吕梁市，河南省洛阳、三门峡市，陕西省

西安、铜川、宝鸡、咸阳、渭南市以及杨凌示范区等。 

2016 年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地区出租车数量占全国出租车数量的比例为约 28%。国家统计局

公布 2016 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地区+汾渭平原出租汽车数量合计 39.68 万辆，国

家交通部公布 2016 年全国出租车保有量 140.4 万辆，据此计算可得占比。 

表 4：2016年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地区的出租车数量统计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辆） 2016 年 长三角地区（辆） 2016 年 汾渭平原（辆） 2016 年  

河北唐山 7,289 江苏 53,376 陕西咸阳 1,719 

河北保定 6,652 浙江 37,781 陕西渭南 900 

河北邢台 4,588 安徽 39,199 陕西宝鸡 2,380 

河北邯郸 8,044 上海 47,271 陕西铜川 1,041 

河北衡水 1,445 
  

山西吕梁 450 

河北廊坊 8,851 
  

山西晋中 1,330 

河北沧州 7,856 
  

山西运城 1,801 

山西阳泉 1,884 
  

山西临汾 1,862 

山西长治 1,801 
  

河南三门峡 798 

山西晋城 1,453 
  

河南洛阳 4,268 

山东淄博 6,084 
    

山东聊城 1,416 
    

山东德州 2,405 
    

山东滨州 720 
    

山东济宁 1,561 
    

山东菏泽 1,667 
    

河南新乡 1,738 
    

河南鹤壁 673 
    

河南安阳 1,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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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焦作 1,398 
    

河南濮阳 1,745 
    

河南开封 2,636 
    

河北石家庄 7,749 
    

山西太原 8,726 
    

陕西西安 12,435 
    

北京 68,484 
    

天津 31,940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小计 202,599 长三角地区小计 177,627 汾渭平原小计 16,549 

合计：  396,775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天风证券研究所 

 

接下来，哪些类型新能源汽车属于服务领域？我们认为新能源车中运营类乘用车、客车与
专用车属于服务领域。我们将新能源车分为运营类乘用车、非运营类乘用车、客车、专用

车四个车型，根据文件中提出要推动公交、环卫、邮政、出租、通勤、轻型物流配送车辆

等领域车辆升级换代，新增和更新车辆原则上全部采用新能源汽车。 

假设 1，2019 年与 2020 年新能源乘用车产量分别为 145 万辆与 200 万辆（2018 年乘用车
产量约 100 万台，假设 19 年增速为 44%，20 年增速为 38%），其中 EV 乘用车产量 108.75

万辆与 150 万辆（由于结构占比变化不大，假设 EV 占比与 18 年一致，75%），PHEV 乘用

车产量 36.25 万辆与 50 万辆（假设 PHEV 占比与 18 年一致，25%）；  

假设 2：2019 年与 2020 年新能源客车产量均为 12 万辆（客车产量每年变化不大，在 10-13

万之间波动），其中 EV 客车产量均为 11.04 万辆（近三年在 84%-94%之间波动，考虑到 EV

客车为主流趋势，假设未来 2 年占比均为 92%），PHEV 客车产量 0.96 万辆（假设占比 8%）； 

假设 3：2019 年与 2020 年新能源专用车产量均为 12 万辆，全部为 EV 专用车（近两年专

用车产量变化较小，18 年约 11 万，专用车均为 EV）； 

假设 4，EV 新能源车保有量年增量=年产量 X 产销率-汰换量，其中，年产销率：95%（产
销率均为 95%以上，保守假设为 95%）、汰换期：5 年（电动车电池衰减较快，且由于产品
仍未处于成熟阶段，更新换代较快，因此淘汰期较短）。 

假设 5，EV 乘用车保有量中运营类与非运营类的占比为：20%与 80%（为简便计算，可以

将客车、专用车近似看作运营类） 

假设 6：2019 年 2020 年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地区服务领域新能源车占全国服务领域新能源
车的比例为约 28%（与 2016 年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地区出租车数量占全国出租车数量的比例
一致）。 

因此，2019 年与 2020 年预计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地区的服务领域新能源车分别为 35.79 万
辆与 48.10 万辆。根据 1）2019 年与 2020 年预计全国服务领域新能源车分别 120.68 万辆

与 149.63 万辆，其中，EV 乘用车-运营类分别 52.51 万辆与 77.35 万辆、PHEV 乘用车-运

营类分别 15.94 万辆与 25.26 万辆、EV 客车分别 26.66 万辆与 28.46 万辆、PHEV 客车分别
2.11 万辆与 2.42 万辆、EV 专用车 28.97 万辆与 36.09 万辆；2）2019-2020 年大气污染防

治重点地区服务领域新能源车占全国服务领域新能源车的比例为约 28%。 

最后，如果按政策中 2020 年底前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地区服务领域新能源汽车使用比例达

到 80%，可对于 2019 年与 2020 年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地区服务领域新能源车带来多少增量？
我们认为 2019 年可带来增量 5.97 万辆，2020 年可带来增量 16.03 万辆，合计可带来增

量 22 万辆。根据 1）国家交通运输部消息，2018 年全国共发放给网约车 45 万本车辆运输

证；2）滴滴公司公布 2017 年平台新能源网约车超 26 万辆。我们推测 2018 年全国新能源

网约车占全国网约车的比例约为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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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7：未考虑刺激政策的情况下，2019 年与 2020 年预计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地区的服务
领域新能源车占比为 60%（与 2018 年全国新能源网约车占全国网约车的比例一致）。 

假设 8：考虑刺激政策下:2019 年底前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地区服务领域新能源汽车使用比例

达到 70%，2020 年底前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地区服务领域新能源汽车使用比例达到 80%。 

因此，如果分 2 年（2019 年与 2020 年）完成 2020 年底前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地区服务领

域新能源汽车使用比例达到 80%的目标，其中 2019 年完成服务领域新能源汽车使用比例
达到 70%可带来增量 5.97 万辆，2020 年完成服务领域新能源汽车使用比例达到 80%可带

来增量 16.03 万辆，2 年合计可带来增量 22 万辆。 

 

表 5：各类型新能源车 2014-2020年保有量测算 

产量（单位：万辆）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E 2020E 

EV 乘用车  4.67 15.05 24.37 44.88 75.98 108.75 150.00 

客车  1.28 8.82 11.57 8.86 9.51 11.04 11.04 

专用车  0.41 4.78 6.07 15.35 11.32 12.00 14.00 

小计  6.36 28.66 42.00 69.09 96.81 131.79 175.04 

PHE

V 

乘用车  1.66 6.38 8.22 10.72 25.62 36.25 50.00 

客车  1.32 2.40 1.94 1.64 0.59 0.96 0.96 

小计  2.98 8.78 10.16 12.36 26.22 37.21 50.96 

合计  9.34 37.44 52.16 81.44 123.03 169.00 226.00 

乘用车不同应用场景占比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E 2020E 

运营  20% 20% 20% 20% 20% 20% 20% 

非运营  80% 80% 80% 80% 80% 80% 80% 

保有量（单位：万辆）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E 2020E 

EV 乘用车-运营 2.20 3.49 8.50 16.86 33.12 52.51 77.35 

乘用车-非运营 8.80 13.95 34.01 67.45 132.48 210.06 309.38 

客车  3.02 10.22 20.18 16.64 20.73 26.66 28.46 

专用车  0.96 5.54 10.58 28.84 24.67 28.97 36.09 

小计  14.98 33.20 73.27 129.79 211.00 318.20 451.29 

年增量    18.22 40.07 56.52 81.21 107.20 133.09 

YOY   122% 121% 77% 63% 51% 42% 

PHE

V 

乘用车-运营 0.78 1.43 2.87 4.03 9.77 15.94 25.26 

乘用车-非运营 3.13 5.72 11.47 16.11 39.09 63.75 101.03 

客车  3.11 2.70 3.39 3.08 1.13 2.11 2.42 

小计  7.02 9.85 17.73 23.21 50.00 81.80 128.71 

合计  22.00 42.00 91.00 153.00 261.00 400.00 580.00 

资料来源：GGII，公安部，天风证券研究所 

 

表 6：测算增量结果表 

单位：万辆   2019 年 E 2020 年 E 合计  

2020 年全国新能源车中服务类合计 126.19 169.59  

未考虑政策下：重点防治区域重点新能源服务类汽车保有量 35.79 48.10  

考虑政策下：重点防治区域新能源服务类汽车保有量 41.76 64.13  

政策带来增量 5.97 16.03 22 

资料来源：GGII，公安部，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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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总结 

预计本次政策实施后，2019 年将增加新能源汽车合计约 12 万辆（假设北京新增 6 万辆指
标+重度污染防治地区 5.97 万辆），2020 年增加约 22 万辆（假设北京新增 6 万辆指标+重

度污染防治地区 16.03 万辆），我们认为刺激政策将有效对冲补贴退坡对新能源汽车销量的
负面影响，维持 2019 全年 160 万左右销量的判断。根据我们挑选锂电池行业最具代表性

的 35 家公司编制的锂电池行业指数显示，当前锂电池行业已进入历史估值底部区域，假

设本次政策实施到位，行业基本面也将得到修复，板块性配置时机将会到来，重点关注行
业龙头类标的：动力电池龙头【宁德时代】、负极龙头【璞泰来】（与机械组联合覆盖），

隔膜龙头【恩捷股份】（与化工组联合覆盖）、电解液龙头【天赐材料】，强阿尔法类标的：

【亿纬锂能】、【欣旺达】（电子组覆盖）。 

图 4：锂电池行业估值已进入底部区域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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